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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新建医养结合机构筹建书 

     

    一、事项名称 

    医养结合机构设立（医养结合机构是指兼具医疗卫生资

质和养老服务能力的医疗卫生机构或养老机构），基于但不限

于以下基本流程框架。 

    二、办理依据 

    （一）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和执业登记依据 

    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等。 

    （二）养老机构备案依据 

    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

障法》、《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新修改的<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

人权益保障法>的通知》（民函〔2019〕1 号）等。 

    （三）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依据 

    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等。 

    （四）企业登记注册依据 

  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《企业

法人登记管理条例》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<企业登记申请

文书规范>的通知》（国市监注〔2019〕2 号）等。企业可登

录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官网，在材料下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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窗口自行查看、下载登记规范及登记材料。 

    三、受理条件 

    （一）医疗机构设置审批 

    1.非民营医疗机构符合当地区域医疗机构设置规划，符

合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等相

关文件规定； 

2.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 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申请设置医疗机构： 

（1）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单位； 

（2）正在服刑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； 

（3）发生二级以上医疗事故未满五年的医务人员； 

（4）因违反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已被吊销执业证书

的医务人员； 

（5）被吊销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医疗机构法定代

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； 

（6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有前款第（2）、（3）、（4）、（5）项所列情形之一者，不

得充任医疗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。 

（二）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

1.申请设置人（单位）符合规定条件； 

2.拟登记机构符合医院机构的基本标准； 

3.有适合的名称、组织机构和场所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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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有与其开展的业务相适应的经费、设施、设备和专业

卫生技术人员； 

5.有相应的规章制度； 

6.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 

（三）养老机构备案 

养老机构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

等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规定开展服务活动，并符合下列基

本条件： 

1.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消防法》《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《老年人

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》（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18 年第 

35 号）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18 年

第 36 号）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，

并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要求；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 17 条规定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，不得从

事经营服务活动； 

2.应当符合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规章； 

3.开展医疗卫生服务的，应当符合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等法规规章，以及养老机构

内设医务室、护理站等设置标准； 

4.开展餐饮服务的，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

全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相应食品安全标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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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    （四）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

    1.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； 

    2.有规范的名称、必要的组织机构； 

    3.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从业人员； 

    4.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合法财产； 

    5.有必要的场所。 

四、申请材料 

（一）医疗机构设置审批材料目录： 

1.设置医疗机构申请书； 

2.可行性研究报告； 

3.选址报告； 

4.建筑设计平面图医疗机构土地使用、规划建设或房

屋租赁等方面的证明材料； 

5.合伙人的身份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事业单位法

人证书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等）； 

6.授权委托书； 

7.受委托人身份证（供核验）； 

8.各方共同签署的协议书（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

织共同申请设置医疗机构以及两个以上合伙人申请设置医

疗机构者需提供）。 

    （二）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材料目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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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； 

2.《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》（无需设置审批的医疗机构，

不提供）； 

3.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明或者使用证明； 

4.医疗机构建筑平面图和科室分布图； 

5.医疗机构规章制度； 

6.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有关资格证书、

执业证书复印件；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、法定代表

人签字表； 

7.医疗机构科室设置，各科室人员名录，各科室人员的

资格证书、职称证书； 

8.医疗机构拟注册人员的注册（或变更）申请表； 

9.基本医疗设备和与诊疗科目相应的其他设备名录； 

10.建设工程消防设计验收合格意见书或建设工程竣工

验收消防备案的相关凭证； 

11.环保部门出具的环评报告；开业一个月内上报环保部

门出具的医疗废水处理末端水质质量报告； 

(注：民营医疗机构可执业登记、消防、环评并联办理。) 

12. 与特种垃圾处理部门签订的协议; 

13. 授权委托书; 

14. 受委托人身份证（供核验） 

15. 山西省卫生机构（组织）分类代码证及复印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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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养老机构备案按照“非禁即入”、属地管理的原则，

按现行相关政策执行。 

    （四）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材料目录 

    1.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申请书； 

    2.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； 

    3.场所使用权证明； 

    4.验资报告； 

    5.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、身份证明； 

    6.章程草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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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申办医养结合机构流程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非营利性养老机构 

 

 

提交材料、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 

登记注册 

 

   依照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

条例》，依法向县级以上登记机关申请社

会服务机构登记 

审核通过后，核发企业《营业 

执照》 

审核通过后，核发《民办非 

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》 

按照相关规定，到民政部门业务

主管部门进行养老机构备案 

新建养老机构 

 

营利性养老机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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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医疗机构 

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 

提交材料，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 

登记注册 

审核通过后，核发企业《营业执照》 

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

申办二级及以下医疗医疗机构，

提交材料，向市、县级卫生健康

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

申办三级医疗机构， 

提交材料，向省卫生健康行

政部门提出设立机构申请 

审核合格后，省卫生健康行政

部门发放《设置医疗机构 

批准书》 

提交材料，向省卫生健康行政

部门提出执业登记申请 

审核合格后，市、县卫生健康

行政部门发放《医疗机构 

执业许可证》 

审核合格后，省卫生健康行政

部门发放《医疗机构执业 

许可证》 

提交材料，到登记机关登记

民办非企业单位 

审核通过后，核发《民办非

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》 


